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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认真做好全省首届中小学体育教学观摩展示活动的通知 

 
(闽教体〔2008〕39号) 

各设区市教育局： 

  根据我厅《关于举办福建省首届中小学体育教师教学评比暨体育教学观摩展示活动的通知》（闽

教体[2008]12号），我厅组织专家组对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的课进行了认真的复评，一致推荐

小学组郑良忠等18位教师，初中组姜超等10位教师和高中组魏各顺等7位教师的课参加全省展示。为了

认真做好全省首届中小学体育教学观摩展示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展示时间：2008年12月22日-25日（具体安排见附件1）。 

  二、参加展示课指导教师与授课教师报到时间与地点：2008年12月22日到福州聚春园大酒店报

到。 

  三、展示活动地点：小学在福州金山小学，初中在福州三中金山校区，高中在福州一中新区。 

  四、参加展示课指导教师与授课教师名单见附件2。 

  五、要求： 

  （一）各设区市教育局和有关学校应关心、支持做好参加展示活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11月

24日至28日的省、市联合指导工作（另行通知），安排好指导组和授课教师的上课地点、食宿及交

通。 

  （二）福州一中、福州三中金山校区、福州金山小学承担展示活动任务繁重，应事先做好各项准

备工作。学校体育场地、器材要尽量满足授课教师的需要；借班上课的学生应着统一运动服装和运动

鞋。 

  （三）参加展示的老师应认真备课并接受省、市指导组的指导。教学设计与教案应按省统一模式

（见附件3、4）书写。授课教师简介（300-500个字），1寸免冠照片，教学设计与教案必须在12月10

日之前发至我厅体卫艺教处邮箱（fjtwyc@163.com）以便统一印刷成册。 

  六、其他 

  （一）参加展示指导教师与授课教师交通费回原单位报销，其他费用由我厅负责。 

  （二）参加展示指导教师与授课教师由我厅颁发荣誉证书。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附件：1、福建省首届中小学体育教学观摩展示活动日程安排表 

  2、参加展示指导教师与授课教师名单 

  3、福建省中小学体育课设计方案格式 

  4、福建省中小学体育教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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